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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法学与教师职业道德》

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法学与教师职业道德》内容简介：在山东省教育厅有关领导和师资培训中心的敦促、鼓励
与支持之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该书稿的编写工作。在写作的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及教育法制的
种种差距和发展上的障碍让我们感触良多，它鞭策着我们不断地努力于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希望能够
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添砖加瓦。
《高等教育法学与教师职业道德》是我们七位作者密切合作的结果，从编写详细的写作提纲，到讨论
、交流写作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都体现了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在该书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引用
了大量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谨向作者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这本教材是在《高等教育法学》（袁兆春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教师职业道德》（曲
洪志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的基础上加以修订、补充、合编而成的。它的最大特色在于它
的首创性。因为到目前为止，尚无将高等教育法学与教师职业道德两个方面的知识融为一体的教材面
世。因此，各种因素也致使《高等教育法学与教师职业道德》存在诸多不足和缺憾，尚待今后逐步完
善和弥补，恳请读者赐正。
《高等教育法学与教师职业道德》各章的撰稿人（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袁兆春教授（曲阜师范大
学）：第一、二、三、六章。曲冬梅博士（山东师范大学）：第四、五、七、八章。王豹教授（鲁东
大学）：第九章。李曙新教授（青岛大学）、任者春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第十章。任者春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第十一章。唐明贵教授（聊城大学）：第十二章。段文阁教授（曲阜师范大学）：
第十三章。全书由袁兆春教授负责统稿、定稿。任者春教授承担了第二部分（《教师职业道德》）的
统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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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法学与教师职业道德》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高等教育法学第一章 教育法学与教育法制第一节 教育法学概述第二节 教育法学的历史发展
第三节 教育法学体系及其内容第四节 研究教育法学的方法及其意义第五节 教育行政与教育法制第二
章 教育法的产生和发展第一节 国外教育法的产生、发展及其功能第二节 中国的教育法制建设第三章 
教育法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第一节 教育法概述第二节 教育法律关系第三节 教育法渊源第四节 教
育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四章 教育法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第一节 教育法的制定第二节 教育
法的实施第三节 教育法的监督第五章 教育法律责任和法律救济第一节 教育法律责任第二节 教育法律
救济第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一节 《教育法》的制定及其意义第二节 我国的教育方针第
三节 教育法的基本原则第四节 我国教育的基本制度第五节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第六节 教师第七节 受
教育者第八节 其他规定第七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诠释第一节 《高等教育法》概述第二
节 高等教育基本制度第三节 高等学校的设立第四节 高等学校的组织和活动第五节 高等学校的教师和
学生第六节 高等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第八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诠释第一节 《教师法》概述
第二节 《教师法》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 教师职业道德第九章 教师职业道德综述第一节 道德第二节 职
业道德第三节 教师职业道德第四节 教师职业道德的特点与社会功能第十章 教师职业道德原则第一节 
教师职业道德原则的地位和作用第二节 教育人道主义原则第三节 教书育人原则第四节 全面发展原则
第十一章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第一节 爱岗敬业依法执教第二节 热爱学生教学相长第三节 严谨治学博学
多才第四节 关心集体团结协作第五节 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第十二章 教师道德范畴第一节 教师职业义务
第二节 教师职业良心第三节 教师职业荣誉第四节 教师职业幸福第五节 教师职业公正第十三章 教师道
德修养第一节 教师道德修养的含义第二节 教师道德内化第三节 教师道德品质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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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法学与教师职业道德》

章节摘录

　　3.教育法学的社会性　　教育法学的社会性，是指教育法学具有广泛的社会应用性。教育是人类
进步的基础，科教兴国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人类社会正步人现代化的时代，同时也进入了法治时代
。建立教育法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宣传教育法律知识，增强教育法制观念，实现全面依法治教
。依法治教是发展教育的根本保障，是科教兴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备条件，更是推动人
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4.教育法学的综合性　　教育法学的综合性，是指在教育法中，法学、
教育学、心理学、行政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多学科相互融会贯通。教育法学研究对
象内容的多样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等特点，决定了它必须具备法学、教育学、心理学、行政学、管
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多学科相融通的综合性质。如教育法学首先要以法学理论、行政法学
以及民法学、刑法学等为基础，其次，又要有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哲学等基本原理的
支持。　　二、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　　一般认为，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法律现象及其产生、
发展规律。其中，教育法律是指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调整教育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的总称。通常表现为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等，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幼儿园管理条例》、《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等。教育法律现象是指教育法律
、法规在产生、发展、实施过程中的存在形式和相互关系，以及在教育活动过程中的作用等。教育法
律现象既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又是法律现象的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教育法律的思想观
念，教育法律的表现形态，教育立法、教育法制对教育关系的法律调整及其发展规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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